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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党办字〔2024〕10 号 

 

 

2024  

 

各部门： 

《2024 年议事协调机构名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、党委常

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公布如下。 

一、党的工作方面（14 个） 

1.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  

副组长：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 

          委统战部、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、纪律检查   

          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 

          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党委 

东北大学党委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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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保卫部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。 

 

2.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纪检巡察工作、组织干部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 

委巡察工作办公室、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

[监察室]、校长办公室、人事处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。 

 

3.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宣传工作、纪检监察工作、学生工作和教 

        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部、纪律检 

查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工会、团委、校长办 

公室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 

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 

党委学生工作部、计划财经处、对外联络与合作 

处、党委保卫部、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浑 

南校区管委会、沈河校区管委会、学生指导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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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后勤服务 

中心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民族教 

育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。 

 

4.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意识形态工作、纪检监察工作、学生工作 

        和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部、纪律检 

查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团委、校长办公室、 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教务处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 

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党委保卫 

部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马克思主义 

学院、民族教育学院、图书馆、出版社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。 

 

5.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、人才培养工作、人 

        事人才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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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党 

          委学生工作部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。 

 

6.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（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）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 

副组长：分管统战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 

战部、工会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教务处、科学 

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[党委教师工作部][人才工作 

办公室]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对外联络与合作处、 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）、党委 

保卫部、国际教育学院、民族教育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统战部。 

 

7.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 

副组长：分管意识形态工作、安全保卫和平安校园建设 

        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部、校长办 

公室[信访办公室]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党委教 

师工作部、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、党委学生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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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部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党委保卫部、后勤管 

理处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后勤服务中心、信息 

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

处、国际教育学院、民族教育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。 

 

8.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 

副组长：分管意识形态工作、国家安全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 

          委统战部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科学技术研 

          究院、保密委员会办公室、人事处、党委学 

          生工作部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党委保卫部、 

          档案馆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国 

          际教育学院、民族教育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。 

 

9.保密委员会 

主  任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主任：分管保密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 

部、保密委员会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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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、 

计划财经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公安处、图书馆、 

档案馆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保密委员会办公室。 

 

10.定密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保密工作的校领导 

成  员：党委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保密委 

员会办公室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、冶金学院、机 

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、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、计算 

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保密委员会办公室。 

 

11.党委教师工作委员会 

主  任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主任：分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、纪检监察 

工作、科研工作、人才培养、学术管理、组织工作、 

人事人才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委统战部、党委巡察 

工作办公室、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工 

会、团委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 

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[党委教师工作部]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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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工作处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党委教师工作部。 

 

12.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 

主  任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主任：分管组织工作和人事人才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党委组织部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 

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[人才工作办公 

室]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国际合 

作与交流处、后勤管理处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人才工作办公室。 

 

13.东北大学定点帮扶和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定点帮扶和对口支援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工 

          会、团委、校长办公室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 

          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 

          理处、对外联络与合作处、创新创业学院、 

          继续教育学院、后勤服务中心、科技产业集 

团有限公司。 

办公室设在校长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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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

主  任：分管离退休工作的校领导 

常务副主任：离退休关心下一代协会会长 

委  员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工会、 

团委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人事 

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离退休党委、 

离退休工作处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离退休关 

心下一代协会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离退休党委。 

 

二、依法治校工作方面（5 个） 

1.依法治校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依法治校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 

          委统战部、工会、团委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 

          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科 

          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 

          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对外联络与 

          合作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后勤管理处、 

          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 

          全办公室、科技产业集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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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办公室。 

 

2.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工会、校长办公 

          室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 

          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学生工作 

          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对 

          外联络与合作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公安 

          处、安委会办公室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科 

          技产业集团。 

办公室设在校长办公室。 

 

3.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 

主  任：分管学生工作、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学生工作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公安处、团 

        委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政策法规办公室负责 

        人，教师代表、本科生代表、研究生代表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、研究生院。 

 

4.教职工申诉处理委员会 

主  任：分管工会工作的校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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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：工会主席 

委  员：工会、政策法规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 

建设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工会。 

 

5.内部控制建设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成  员：校党委常委。 

办公室设在计划财经处、校长办公室[政策法规办公室]。 

下设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工作小组、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小组。 

（1）内部控制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纪检监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审计处、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 

          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。 

办公室设在审计处。 

（2）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发展 

          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 

          院、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审 

          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对外联络与合 

          作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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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建管理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后勤服务中心、 

          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 

          全办公室。 

办公室设在计划财经处、校长办公室。 

 

三、教学工作方面（3 个） 

1.教学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下设本科教学事故领导小组、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

攻读研究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、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、

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再造工作领导小组、大学外语

四六级考试工作领导小组。 

（1）本科教学事故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 

成  员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。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（2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遴选工作领

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、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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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 

成员部门：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创新创业学院、 

团委、秦皇岛分校。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（3）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、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

成员部门：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审计处、 

         教务处、人事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研究生院、 

         文法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工商管理学院、 

         外国语学院、计算机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（4）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人才培养体系再造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人才培养、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艺术学 

院、体育部。 

    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（5）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、外国语学院院长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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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委员会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处、资产与实验室 

管理处、公安处、外国语学院、浑南校区管委会、 

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体育场馆管理中 

心、医院、后勤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 

2.教材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、意识形态工作的校领导 

成  员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宣传部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 

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、 

继续教育学院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人。 

下设教材审核工作小组、马工程教材工作组、境外教材工作

组。 

（1）教材审核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、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、继续教育学院 

院长 

成  员：东北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，教师代表和相 

        关部门负责人。 

秘  书：教务处主管教材工作副处长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继续教育学院，日常工作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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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教材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。 

（2）马工程教材工作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、教务处处长 

成  员：哲学社会科学二级学院院长。 

办公室设在马克思主义学院。 

（3）境外教材工作组 

组  长：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、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、国际合作与 

交流处处长 

成  员：境外教材引进涉及的具体部门主要负责同志、 

        境外教材授课教师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。 

办公室设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。 

 

3.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 

主  任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主任：创新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、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、 

教务处处长 

委  员：全校各学科领域专家。 

办公室设在创新创业学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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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招生就业工作方面（3 个） 

1.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纪检监察、学生工作、人才培养工作的校 

        领导 

成员部门：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学生工作处、 

          教务处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。 

 

2.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研究生院、 

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 

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、部分主 

要学科所在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。 

 

3.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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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委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 

          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 

          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对外联络与 

          合作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 

处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 

创新创业学院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 

后勤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。 

 

五、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方面（1 个） 

学生工作委员会 

主  任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主任：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 

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学生工 

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、浑南校 

区管委会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创新创业学院、继 

续教育学院、后勤服务中心、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 

人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。 

下设兵役工作领导小组、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改革

工作领导小组、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、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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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、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、本科生国家奖

学金评审委员会。 

（1）兵役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人民武装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学 

          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对外联络与合作处、 

          公安处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医院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。 

（2）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 

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学生 

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公 

安处、后勤管理处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学生 

指导服务中心、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、后勤服务 

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。 

（3）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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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对外联络与合作处、 

         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后勤管理处、信息化建 

          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后勤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。 

（4）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学 

          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公安处、浑南校区 

          管理委员会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 

医院、后勤服务中心、国际教育学院、各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。 

（5）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、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党委 

        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

成  员：计划财经处相关负责人、研究生院教育管理办公 

室主任、研究生培养工作副院长代表、学生工作副 

书记代表、导师代表。 

办公室设在研究生院。 

（6）本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

组  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学生工作处处长、秦皇岛分校学生工作处处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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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 员：各学院（部）主管学生工作负责人、学生工作处（含

分校）有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。 

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。 

六、学科建设工作方面（3 个） 

1.“双一流”建设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成  员：校党委常委。 

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。 

下设“双一流”建设工作小组。 

“双一流”建设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学科建设工作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 

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资产与实验 

室管理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创新创业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。 

 

2.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学科建设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 

          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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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。 

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。 

 

3.学科专业建设领导小组 

组 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和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  员：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 

        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 

        学生指导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，教师代表。 

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。 

 

七、科学研究工作方面（4 个） 

1.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 

副组长：分管科学研究工作、资产工作的校领导 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政策法规办公室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 

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、人事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审 

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科技产业集团。 

办公室设在科学技术研究院。 

 

2.基本科研业务费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科学研究工作、财务工作的校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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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部门：科学技术研究院、计划财经处、研究生院、 

         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人事处等。 

办公室设在科学技术研究院。 

3.军民融合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科学研究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国防科技发展研究院院长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

成  员：国防科技发展研究院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保密 

       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，国防科技发展指导委员 

        会委员，国防科技非行政化技术总师。 

办公室设在国防科技发展研究院。 

 

4.科技平台建设管理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科学研究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科学技 

          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 

          验室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。 

办公室设在科学技术研究院。 

 

八、人事工作方面（2 个） 

1.聘任工作委员会 

主  任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http://xkjs.neu.edu.cn/
http://hqglc.ne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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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员：学校领导班子成员，组织、人事、工会等部门 

        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下设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、工勤技能聘任委员会、“教

师聘任委员会主任推荐制”晋升教授评审工作特聘小组。 

（1）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 

主  任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委  员：学校领导班子成员，人事、工会等部门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（2）工勤技能聘任委员会 

主  任：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后勤服务中心、科技产业集团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 

会、工会、人事处、教务处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（3）“教师聘任委员会主任推荐制”晋升教授评审工作特

聘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科 

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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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人事与机构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成  员：分管干部、人事、学生工作的校领导，党委组 

        织部、人事处、工会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下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、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、

人事工作领导小组、机构与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、非专任教师

补充工作领导小组、博士后管理委员会。 

（1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工会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科 

          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计划财经处、离退 

          休工作处、科技产业集团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（2）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统战部、党 

          委宣传部、工会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教务处、 

          研究生院、学生工作处、团委、学生指导服 

          务中心、创新创业学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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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设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国际合作 

          与交流处、国际教育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（3）人事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事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、工会、校长办公室、 

          各学院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（4）机构与人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干部工作、人事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、工会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（5）非专任教师补充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事工作、学生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人事处、党委组织部、专业化建设归口管理 

          部门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（6）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

主  任：校长 

副主任：人事处主管副处长 

委  员：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后勤 

管理处、党委组织部、各流动站所在学院相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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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 

九、开放办学工作方面（3 个） 

1.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成  员：分管外事工作，纪检监察工作，组织、干部工作， 

人事工作的校领导。 

办公室设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。 

下设外事工作组。 

外事工作组 

组  长：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校长办公室、政 

          策法规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 

          建设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保密委员 

会办公室、人事处、人才工作办公室、学生工作 

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。 

办公室设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。 

 

2.合作发展委员会（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委员会） 

组  长：校长  

副组长：分管组织、干部、财务、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、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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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建设、学生、人事人才、对外合作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校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 

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人事 

处[人才工作办公室]、计划财经处、对外联络与 

合作处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东北振兴研究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合作发展委员会（服务东北全面振兴委员会）办

公室。 

 

3.筹资奖励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人事、财务、对外合作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工会、校长办公室、人事处、 

          计划财经处、对外联络与合作处。 

办公室设在对外联络与合作处。 

 

十、计财审计工作方面（2 个） 

1.财经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  校长  

成  员：校党委常委。  

办公室设在计划财经处。 

下设财务工作小组、预算绩效工作小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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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财务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 

副组长：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  

成员部门：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教务处、 

          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审 

          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 

          基建管理处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。 

办公室设在计划财经处。 

（2）预算绩效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 

          设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 

          计划财经处、审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 

          后勤管理处。 

办公室设在计划财经处。 

 

2.内部审计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纪委书记、分管干部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、纪律检查 

委员会办公室[监察室]、工会、人事处、计划 

财经处、审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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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设在审计处。 

 

十一、资产与采购工作方面（4 个） 

1.公用房管理与改革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资产、实验室工作，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 

          设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 

          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 

          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浑南校区 

          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、后勤服务 

中心、科技产业集团。 

办公室设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 

 

2.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

主  任：校长 

副主任：分管资产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校长办公室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计划财经处、 

审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 

基建管理处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信息化建设 

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后勤服务中心、科技产业集团 

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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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设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 

 

3.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 

主  任：校长 

副主任：分管资产、科技产业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党委组织部、政策法规办公室、科学技术研究 

院、人事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审计处、资产与实 

验室管理处、科技产业集团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 

 

4.采购与招标管理委员会 

主  任：校长 

常务副主任：分管采购招标工作的校领导 

副主任：分管财务、后勤、基建工作的校领导 

委  员：工会、政策法规办公室、计划财经处、审计处、 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 

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、采购 

与招标管理中心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 

医院、后勤服务中心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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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服务保障工作方面（3 个） 

1.修缮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财务、基建、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计划财经处、审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 

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安委会办公

室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、

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、后勤服务中心、秦皇岛分

校后勤管理处。 

办公室设在后勤管理处。 

 

2.基建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基建、采购招标、财务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计划财经处、审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 

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 

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 

          公室、后勤服务中心、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基建管理处。 

 

3.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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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分管安全稳定、财务、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宣传部、校长办公室、计划财 

经处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。 

办公室设在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。 

下设立数字教育推进工作办公室。 

主  任：校长办公室主任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主 

任 

副主任：人事处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 

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 

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负责人， 

校长办公室、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分管副 

职 

成  员：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科学 

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 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分管副 

职。 

 

十三、安全保卫工作方面（1 个） 

安全管理委员会 

主  任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主任：校党委常委 

委  员：工会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科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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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 

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 

处、基建管理处、安委会办公室、国际教育学 

院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 

会、档案馆、医院、后勤服务中心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安委会办公室。委员会下设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

组，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食品和饮用水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

危化品、设备和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实习实训安全工作领导

小组，环境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校园设施（水、电、暖、气及校

舍）及施工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传染病及职业病防控工作领导小

组。 

（1）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校领导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工会、校长办公室、 

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 

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 

理处、安委会办公室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沈 

河校区管理委员会、后勤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公安处。 

（2）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校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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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公安处处长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工会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人 

事处、学生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公安处、后勤 

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安委会办公室、浑南校区 

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、后勤服务中 

心、科技产业集团。 

办公室设在公安处。 

（3）食品和饮用水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后勤管理处处长 

成员部门：计划财经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安委会办公 

室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 

会、医院、后勤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后勤管理处。 

（4）危化品、设备和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实验室工作、科学研究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、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

成员部门：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研究院、资产与 

实验室管理处、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 

理处、安委会办公室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 

后勤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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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实习实训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人才培养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教务处处长 

成员部门：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公安处、安委会办公 

室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（6）环境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后勤管理处处长 

成员部门：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公安处、 

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安委会办公室、浑 

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、后 

勤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后勤管理处。 

（7）校园设施（水、电、暖、气及校舍）及施工安全工作

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基建、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基建管理处处长、后勤管理处处长 

成员部门：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公安处、 

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安委会办公室、浑 

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管理委员会、后 

勤服务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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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设在基建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。 

（8）传染病及职业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分管卫生工作的校领导 

副组长：医院院长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 

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安委会办 

公室、医院、后勤服务中心。 

办公室设在医院。 

 

十四、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（1 个） 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校长 

副组长：校党委常委 

成员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团 

          委、校长办公室、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学生 

          工作处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 

          公安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基建管理处、离退休 

          工作处、安委会办公室、继续教育学院、国 

          际教育学院、浑南校区管理委员会、沈河校区 

管理委员会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创新创业学院、 

          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、医院、后勤服 

务中心、科技产业集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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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设在校长办公室。 

 

各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要明确并掌握组成人员情况，如人员

职务或分工发生变动的，由成员所在部门担任相应职务或分管相

应工作的负责同志及时递补，确保议事协调机构运行高质高效。 

各议事协调机构要对标党中央、教育部、省委省政府有关精

神以及党内法规和校内各项规章制度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工作规则

和议事规则。议事协调机构负责人应根据工作需要，在职责范围

内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议事协调会议，研究解决有关问题，但不得

超越权限作出决策。 

 

 

          党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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